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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專業機構若不願意接受被害人請求鑑定、作業遲延或因專利內容

日新月異非其所能勝任等原因，將導致專利權人不能於行使告訴權之

法定期間內，提起告訴。是主張遭受侵害之專利權人已以訴狀具體指明

其專利權遭受侵害之事證者，其告訴即屬合法。綜上所述，上開專利法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及同條第三項未提出前項

侵害鑑定報告者，其告訴不合法之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

用。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89.6.9.）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

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依法徵收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依七十

八年十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給與

承租人之補償費，核屬所得稅法第八條第十一款規定之所得，應依同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所稱之其他所得，計算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財

政部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四八九四號函謂：「佃農承租之

土地，因政府徵收而終止租約，其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由土

地所有權人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予佃

農之補償費，應比照地主收回土地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變動

所得之規定，以補償費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係基

於課稅公平原則及減輕耕地承租人稅負而為之函釋，符合所得稅法上

開各規定之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

觸。前述第一四八九四號函釋，係對耕地承租人因政府徵收出租耕地自

出租人取得之補償，如何計算當年度所得，作成之釋示；而該部六十六

年七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四六一六號函：「個人出售土地，除土地價款

外，另自買受人取得之建物以外之地上物之補償費，免課所得稅。該項

補償費如係由耕作地上物之佃農取得者，亦可免納所得稅。」係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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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時，佃農取得之耕作地上物補償費免納所得稅所為之詮釋，前者係

其他收益所得，後者為損失補償，二者之性質互異，自難相提並論，與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解釋理由書】

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法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

地為出租耕地時，除由政府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及尚

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

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此項土地補償費

乃佃農因法定事由致其耕地租賃權消滅而獲得，性質上與承租人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所獲得之補償費相同，屬八十二年二月五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條第十一款規定之中華民國所得來源，既

不在依法得免稅之列（同法第四條及新市鎮開發條例第六條第三項參

照），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之其他所得，以其收入

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全數併計入耕地承租人綜

合所得總額，依同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課徵所得稅。

耕地出租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六條規定終止租約收回耕地，

依同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由耕地出租人就申請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減除預計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與耕地承租人

補償費。此項補償費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得僅以半數作為

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實因承租人之此項補償費，為其多年累積

而發生之所得，具有長期累積性質，綜合所得稅又係採累進稅率，如逕

依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其他所得之前開規定，計算耕地承租人

之綜合所得額，集中於同一年度課稅，勢必加重耕地承租人之稅負。而

政府徵收出租之耕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由耕地出租人以

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與耕地承租

人之補償費，性質上與上述同條例第七十七條規定之補償費相若。財政

部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四八九四號函謂：「佃農承租之土

地，因政府徵收而終止租約，其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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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予佃農

之補償費，應比照地主收回土地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變動所

得之規定，以補償費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係基於

公平原則及減輕耕地承租人稅賦負擔而為之函釋，符合課稅公平原則

之要求，與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條第十一款、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類、第三項規定之意旨無違，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

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亦無牴觸。

財政部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四八九四號函，係對耕

地承租人因政府徵收出租耕地自出租人取得之補償，如何計算當年度

所得，作成之釋示；而該部六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四六一六號

函：「個人出售土地，除土地價款外，另自買受人取得之建物以外之地

上物之補償費，免課所得稅。該項補償費如係由耕作地上物之佃農取

得者，亦可免納所得稅。」係就土地買賣時，佃農取得之耕作地上物補

償費免納所得稅所為之詮釋，前者係其他收益所得，後者為損失補償，

二者之性質互異，自難相提並論，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無違背。

又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規定處罰納稅義務人，固以納稅義務

人就其應課稅所得額申報之漏報或短報情事，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本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參照），惟有無故意或過失，乃事實認定問

題，併此敘明。

釋字第五○九號解釋（89.7.7.）

【解釋文】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

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

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

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

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

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




